
附件

张家港市新市民积分入学计分标准
及分值表

类别 序号 指标 项目及分值
责任单

位
备注

基

础

分

1
参保

情况

在苏州市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并缴纳社会保

险费每满 1个月，加 5分。

市人社

局

2
居住

期限

在苏州市居住年限每满 1 年加 30分（居住年限

以 2011年 4月 1 日以来，居住证信息管理系统

登记为准）

市公安

局

附

加

分

3
年龄

情况
40周岁的加 20分，每减少 1周岁增加 2分。

市公安

局

40 周岁以上

不计分，最高

不超过 50分

4
文化

程度

大专（高职）学历加 60分；

本科学历加 100分；

研究生及以上加 200分。

市教育

局

按最高学历

计分，不累计

加分

5
技术

技能

水平

职业技能等级五级（初级工）加 20分；职业技

能等级四级（中级工）、专业技术资格初级职称

加 30 分；职业技能等级三级（高级工）加 60
分；专业技术资格中级职称、职业技能等级二级

（技师）加 100分；职业技能等级一级（高级技

师）和特级技师、首席技师，专业技术资格副高

及以上加 200分。

市人社

局

按最高职业

技能等级或

专业技术职

称资格计分，

不累计加分

6
兵役

情况
军队退役人员加 30分。

市退役

军人事

务局

7
住房

公积

金

在苏州市缴纳住房公积金每满 1年加 5分。
市公积

金中心

8
投资

纳税

在张家港市投资设立个体工商户的，每设立 1
家加 10分；

在张家港市投资设立个人独资、合伙企业、有限

公司的，每设立 1家加 20分。

市行政审

批局

累计不超过

40分



类别 序号 指标 项目及分值
责任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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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张家港市，个人设立的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

企业、合伙企业（合伙经营按其个人所占投资份

额分割计算）近三年实际净入库税款（包括附加

费）每满 1万元加 5分；在张家港市，个人近三

年实际净入库个人所得税税款（工资、薪金所得、

劳务报酬所得、稿酬所得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)
每满 500元加 5分。

市税务

局

累计不超过

40分

9
社会

贡献

在张家港市参加志愿服务组织，并被认定为一至

五星级志愿者的，每个星级加 5分。

市文明

办

只计最高星

级分，不累计

加分

在苏州市参加无偿献血，累计每捐献全血 200
毫升或血小板 0.5个治疗量加 5分。

市卫生

健康委

员会

累计不超过

50分

在苏州市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加 100分。

在苏州市实现遗体（或者器官、角膜）捐献者，

其直系亲属加 80分（仅限一人申请）。

市红十

字会

个人在张家港市捐赠每满 2000元加 5分。
市民政

局

累计不超过

30分；接受捐

赠的单位必

须是使用财

政捐赠票据

的基金会、红

十字会、社会

团体、社会服

务机构或者

社会福利机

构

在张家港市有见义勇为行为的，以市见义勇为基

金会发布的决定为准，奖励每满 200 元，加 5
分。

市见义

勇为基

金会

累计不超过

100分

在张家港市参加生活垃圾分类小区督导工作每

满 4小时加 2分。在张家港市参加生活垃圾分类

宣讲工作，每次宣讲活动加 2分。

市城管

局

累计不超过

2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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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张家港市正在从事紧缺艰苦行业一年以上并签

订劳动合同的，加 20分。

市人社

局等部

门

市人社局每年

确定紧缺艰苦

行业名单

10
表彰

奖励

在苏州市工作生活期间，获得中央、国务院表彰

奖励或者授予荣誉称号的，每次加 60分。

市新市民

事务中心

累计不超过

120分

在苏州市工作生活期间，获得省委、省政府及中

央、国务院的部、委、办、局表彰奖励或者授予

荣誉称号的，每次加 40分。

累计不超过80
分

在苏州市工作生活期间，获得苏州市委、市政府

及省部、委、办、局表彰奖励或者授予荣誉称号

的，每次加 20分。

累计不超过40
分

在苏州市工作生活期间，获得张家港市委、市政

府及苏州市部、委、办、局表彰奖励或者授予荣

誉称号的，每次加 10分。

累计不超过20
分

在苏州市工作生活期间，获得张家港市镇（区）

党委、政府及市部、委、办、局表彰奖励每次加 5
分

累计不超过10
分

11
发明

创造

发明专利获得授权并计入苏州市授权数据内的第

一发明人加 30分/件，多项发明创造可以累计计

分。 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

累计不超过60
分

近一年内获得授权并计入苏州市授权数据内的实

用新型专利（以证书授权公告日为准）的第一发

明人加 10分/件。

累计不超过60
分

12
其他

加分

近三年内在张家港市有新市民居住信息自主申报

记录的，每次加 5分。

市新市民

事务中心

累计不超过20
分

申请子女在张家港出生的，加 10分。
市卫生健

康委员会

按照规定符合加分的其他情形或临时需要加分

的，由市教育局和新市民事务中心会同相关部门

确定。

累计不超过30
分


